
□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李举东

近日，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就原告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起诉被告韩迈化妆品 （上海） 有限公司、 暨奢
服饰 （上海） 有限公司、 李某红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作
出了一审判决， 被告方被判 1000 万元赔偿。

法院在此案中适用了四倍惩罚性赔偿， 凸显了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决心和力度， 这一判决也将对其他
潜在侵权者产生强大的震慑作用， 有利于维护市场的
公平竞争秩序。

案情简介

经消费者投诉， 原告华为公司

发现被告暨奢公司在天猫平台上经

营店铺“库巴洛旗舰店”， 面向全

国大面积地持续侵害华为公司的权

益。

2022 年 9 月 7 日“库巴洛旗

舰店” 店铺公告显示经营主体由暨

奢公司变更为韩迈公司， 而韩迈公

司仍持续侵权。

涉案店铺销售“华为正品手机

适用儿童电话手表智能 4G 全网通

可视频通话多功能” 等多款产品，

相关宣传的名称标题中均标有“华

为” 文字， 但是其销售的产品实际

品牌并非华为。

原告认为， 被告在标题中使用

“华为”， 实际发挥着“华为” 商标

的搜索识别作用。 被告暨奢公司和

韩迈公司通过在标题首部设置关键

词“华为” “华为正品”， 意在让

消费者搜索“华为” 时能够展现出

其销售的商品， 造成消费者的混淆

和误认。 被告公司的行为侵犯了原

告“华为” 商标的商标专用权。 被

告暨奢公司、 韩迈公司相互帮助、

相互协作， 被告李某红作为

暨奢公司、 韩迈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共同实施侵权行为，

应对其侵权行为承担共同赔

偿责任。 被告擅自使用原告

已注册的商标， 销售区域

广， 侵权性质严重。 截至保

全之日， 被告多款侵权商品

销售金额至少约为 790 万至

1886 万余元。

基于此， 原告请求法院

依据侵权行为的性质、 规

模、 期间、 后果以及商标的

声誉、 被告的侵权恶意， 依

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

求：

1.判令被告韩迈公司、

暨奢公司、 李某红立即停止侵害原

告第 18783416A 号商标的注册商

标专用权， 并删除侵权产品的销售

链接； 2.判令被告韩迈公司、 暨奢

公司、 李某红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

失及惩罚性赔偿合计 1000 万元；

3.判令被告韩迈公司、 暨奢公司、

李某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要点评析

法院经审理后， 确认了以下要

点： 首先， 原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依法申请并获得第 18783416A 号

商标专用权， 天猫店铺“库巴洛旗

舰店” 侵犯原告华为公司的注册商

标专用权。

原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4 日申请注册了第

18783416A 号 商 标 ， 该 商 标 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核准注册， 商标

注册类别为第 9 类， 核定服务项

目： 智能眼镜 （数据处理）； 与计

算机连用的操纵杆 （视频游戏用除

外）； 计算机屏幕专用保护膜; 智

能手表 （数据处理）； 商品电子标

签； 智能手机用套； 穿戴式行动追

踪器； 智能手机用壳； 手机屏幕专

用保护膜 ， 商标专用权期限为

2017 年 4 月 21 日至 2027 年 4 月

20 日。

天猫店铺“库巴洛旗舰店” 中

多款商品的创意标题将“华为”

“华为正品” “华为手机适用”

“华为正品手机适用” 等文字在显

著位置突出使用， 使得网络用户产

生联想， 该创意标题显著位置出现

的文字具备了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

的功能， 该行为构成商标性使用。

天猫店铺“库巴洛旗舰店” 的经营

主体未经商标注册人即原告华为公

司的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

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侵犯原告

华为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其次， 被告暨奢公司、 韩迈公

司和李某红属共同侵权人， 应当承

担连带责任。

天猫店铺“库巴洛旗舰店” 的

经营主体先后为被告暨奢公司和韩

迈公司， 根据天猫平台经营主体变

更规则， 被告暨奢公司、 韩迈公司

的关系为“具备同一控股股东或者

同一实际控制人， 且控制关系存续

六个月及以上”， 故二被告共同实

施了侵权行为， 二被告系共同侵权

人。

被告李某红作为实际控制人，

对被告暨奢公司、 韩迈公司实施的

侵权行为自始明知并使用个人银行

账户、 个人支付宝账户积极参与，

该侵权行为既体现了法人的意志又

体现了实际控制人的意志， 实际控

制人与法人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

故被告李某红属共同侵权人， 应当

承担连带责任。

最后， 被告存在恶意侵犯原告

华为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 主观恶

意深、 侵权时间长、 侵权规模大，

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 应当对其四倍

惩罚性赔偿。

法院据此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韩

迈化妆品 （上海） 有限公司、 暨奢服

饰 （上海） 有限公司停止侵害原告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相关商标的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行为； 被告韩迈化妆品 （上

海） 有限公司、 暨奢服饰 （上海） 有

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

赔偿原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经济损失

1,000 万元； 被告李某红对被告韩迈

化妆品 （上海） 有限公司、 暨奢服饰

（上海） 有限公司的赔偿义务承担连

带责任。

社会意义

商标是企业的重要资产， 加强商

标保护有助于保障消费者权益、 优化

商业环境、 推动经济发展。

我国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商标保

护， 致力于建设知识产权强国。 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商标权纠纷案， 法院适

用了四倍惩罚性赔偿， 判令侵权方赔

偿 1000 万元， 这是我国对商标保护

的真实写照， 充分展示了我国在商标

保护方面的坚定立场， 以及严厉打击

恶意侵权行为的决心。 加强商标保

护， 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坚持党的领导， 为商标工

作提供明确的方向和政策支持， 确保

商标工作始终围绕国家战略大局， 服

务国家发展大局。

其次是完善商标法律法规体系，

加强相关执法力度。

我国要不断完善商标领域法律法

规， 为商标保护提供有力的法律依

据。 我国自 1982 年制定现代化的商

标法以来 ， 于 1993 年、 2001 年、

2013 年和 2019 年进行了四次重要修

正。

2023 年 1 月 13 日， 国家知识产

权局就《商标法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

稿）》 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 我

国商标领域法律法规不断建设和完

善， 解决商标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有利于保护和激励创新， 促进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要加强执法力度， 严厉打击

商标侵权行为， 让侵权者付出高昂的

侵权代价， 保障商标持有人的合法权

益。 近年来， 我国强化对商标等知识

产权的全方位保护， 知识产权审判裁

判规则体系不断健全、 审判体制机制

日益完善， 以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

助力创新发展，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果。

再次是提高企业商标保护意识。

企业应充分认识到商标在市场竞

争中的重要作用， 树立商标意识和品

牌意识， 将商标保护纳入企业发展战

略， 积极申请并依法正确使用注册商

标。 企业要重视自身商标的保护和管

理， 建立健全的商标管理制度。 如果

发现商标侵权行为， 企业要积极维

权， 可以寻求专业律师团队的帮助，

以更快速有效取证， 准确地把握相关

法律法规， 制定合理的维权策略， 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企业在经营中应尊重他人商标

权， 增强自主创新的意识， 避免恶意

抄袭、 摹仿等“傍名牌” “搭便车”

的商标侵权行为。 在商业合作中， 加

强对合作伙伴的商标等知识产权的调

查， 确保商业活动中的知识产权合

规， 降低知识产权侵权的风险， 共同

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从次是加强商标法律知识宣传。

通过广泛开展商标法律知识普及

活动， 让公众了解商标法律的基本规

定， 使社会公众充分认识到商标法律

的重要性， 从而自觉遵守商标法律法

规，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加强商标法

律知识宣传， 有助于激发社会创新活

力， 共同营造鼓励创新的良好环境。

最后是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商标保护的国

际合作与交流， 推动国际商标法律制

度的完善。 同时， 深化与世界各国的

商标执法合作， 共同打击跨国商标侵

权行为， 保护我国企业的商标权益。

综上， 商标保护是一项全方位、

长期性的任务， 需各方协同努力， 共

同推进。 实践中应持续重视商标工

作， 加大商标保护力度， 努力构建知

识产权强国， 推动“中国产品” 向

“中国品牌” 转变， 提升国家整体经

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责
任
编
辑/

陈
宏
光

E
-
m
ail:lszk

9
9
@
1
2
6
.co

m

B6

2024 年

2 月 6 日

星期二

律
师

视

点

!

"
#
$
%
&
'
(
)
*
+
,
-
.
/
0


